
科研实验中心使用管理制度
（２０１６年９月２０日实施生效）

第一条　 为了规范肇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科研实验中心（下称：
中心）使用管理，提高中心及其仪器设备的使用效率，根据学校有关
管理制度，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中心对学校教职员工开放，学校内有需要的人员均可以
申请进入中心开展科研实验工作。中心不单独对学生开放，学生科研
助手需要进入中心开展科研实验工作，需由其指导老师按程序申请使
用并应在指导老师在现场指导的情况下使用，指导老师承担连带责
任。校外科研人员申请进入中心开展实验工作需提出申请，由科研处
批准，经科研实验中心培训后可以进入中心开展实验工作。

第三条　 人员进入中心开展科研实验工作，必须具备在中心开展
所申请科研实验工作的能力，未具备的必须接受岗前培训及上岗资格
考试（培训、考试内容由中心负责人确定），合格者获得中心授权后
方可正式进入中心开展所申请的科研实验工作。授权书根据被授权人
接受的培训和考试内容拟定。中心同时建立该人员的管理档案，以备
该人员再次申请时作为依据。岗前培训一般培训内容如下：常规仪器
设备的使用、保养；安全教育（安全使用水电气，防火防盗防事故，
有安全风险的实验材料的安全操作等）；中心日常规章制度的学习等。

第四条　 人员在进入中心开展科研实验工作前，必须提前预约、
填写使用申请表，由中心负责人签署意见并审批。

第五条　 获得授权进入中心的人员将根据其申请的科研实验工作
分配一套钥匙，钥匙不得外借、不得私自配制，若造成他人私配钥匙
的，承担连带责任；若造成中心内试剂、仪器、设备等一切物品的丢
失、消耗、损失、损坏等情况的，还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第六条　 使用本中心的物资及仪器设备必须事先申请并登记使
用。如发现物资非正常损耗、仪器设备不正常等异常情况的，必须立
即通知中心负责人并暂停科研实验工作直至获得中心负责人同意方可
继续，否则将被视作需承担后果的直接责任人。

第七条　 在中心进行科研实验工作期间，人员违反中心规定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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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的，除按照学校相关实验室管理制度承担责任外，需重新接受中
心安排的岗前培训及上岗资格考试、记录入该人员的管理档案并作为
审核该人员预约申请的参考依据。

第八条　 预约到期，即使人员的科研实验工作未结束也必须交回
钥匙，重新预约后继续使用；特殊情况下需要延长科研实验工作时间
可与中心负责人直接联系，如不影响其他人使用中心的场地、仪器设
备及其他物资的，可延长使用时间；如与其他使用人发生冲突，须与
对方协商，对方原则上有优先权但中心负责人可权衡利弊做出最终
决定。

第九条　 进入中心必须遵守中心的一切规章制度，保持室内清
洁，爱护仪器设备，节约用水、用电和实验材料，未经许可不准动用
授权范围以外的场地、物资和仪器设备；完成工作后，须整理好使用
的物品和仪器设备，做好使用登记，清理实验场地。离开中心前必须
确保关好电源、水源、窗、门。

第十条　 本规定与国家或上级主管部门颁发的规定不一致时，以
国家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的规定为准。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由学校科研实验中心负责
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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